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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002531        公告编号：2019-077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顺风能”）

全资子公司天顺风能（德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德国公司”）拟出资

2,200 万欧元，收购原属于 Ambau GmbH（以下称“Ambau”）的用于生产海上风

电桩基的经营性资产。Ambau 目前已经处于破产状态，本次收购将在天顺德国公

司与该资产的受托管理方 Dr. Gerrit Hölzle 之间进行。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天顺德国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顺风能（德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股东情况：天顺风能与天顺德国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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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德国 Neuer Wall 88, 20354 Hamburg；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对手方：破产资产管理方Dr. Gerrit Hölzle； 

2、办公地址：德国不来梅 Obernstraße 2-12, 28195；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原属于Ambau的，位于德国北部库克斯港的生产海上风电

桩基的经营性资产，天顺德国公司不负责与本次收购资产有关的任何债务。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交易价格（欧元） 

1 土地租赁权 15,012,759 

2 港口使用权、无形资产等 1,137,241 

3 设备类固定资产 5,850,000 

4 资产合计 22,000,0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资产账面价值及现场尽职调查的结果为依据，经双方共同协商一

致后确定交易价格为2,200万欧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资产收购总价为2,200万欧元。 

（二）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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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天顺德国公司自有资金和天顺德国公司的股东出资。 

（三）支付方式 

在协议签署后5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25%，协议签署后6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25%，最后在资产交付日前三个银行工作日之内支付合同金额的剩余50%。 

（四）资产交付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将在满足合同约定的条件后进行交付，但交付日不早于

2019年10月15日。合同约定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方向购买方提供Ambau债权

人委员会同意本次交易的书面文件，出售方向购买方提供关于土地租赁权、港口

使用权的三方转让协议，公证机关出具相关公证文件等。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德国Ambau库克斯港生产中心靠近北海海岸线，是北海海上风电桩基的重要

供应商之一，可覆盖范围包括德国、丹麦、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主要给

GE、Nordex、Siemens、Vestas等国际一流整机厂商提供海上风电桩基产品。本

次收购将提升公司在全球风电设备市场的竞争力和行业地位，有助于公司深化全

球战略，拓宽业务领域，完善产品布局。本次资产收购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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